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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我說話， 
東西就還給妳 

下午 1 點 40 左右，書記官拿了一宗卷，敲門進入辦公室… 

「法官，我們有隨案，連繫過家長，媽媽說她正從北部搭

統聯趕下來，到法院差不多要下午 3 點左右了…」 

「當初在警局沒有家人陪同嗎？」 

「筆錄記載陪同訊問的是舅舅，但是少年表示媽媽會親自

過來，所以我們才連絡媽媽…」 

「那就等家長來，法庭準備就緒後通知我。」 

「了解。」 

 

「報告法官，庭前都已經準備好了。」 

「OK，我馬上下去。」 

＊＊＊＊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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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覽過卷證資料得知，是一對高中男女朋友分手後，男生

力圖挽回這段感情，但女生則極力迴避，不願再碰面接觸。民

國（本文以下同）**年1 8 月 9 日下午 5 時許，少年 H 到女生上

畫畫課的補習班樓下守候，當看見女生下課步出大樓，便一路

尾隨，表明希望能跟對方談話的意思，但女生卻置之不理。最

後，女生不得已走進「統一超商」，男生也跟著進入。在超商

內，少年 H 強行拿走女生的手機，要求對方與他同行。女生驚

嚇之餘，躲進超商儲藏室，不料，少年 H 也尾隨進入，並強行

取走女方身上的背包，再次向對方表達：「只要妳跟我說話，手

機、背包就都還給妳！」，女生於是大聲呼救，店員見狀連忙報

警，少年 H 聞訊，慌亂中帶著被害人的手機、背包掉頭離去。 

不久，警員獲報抵達現場了解案情後，透過學校教官通知

少年 H 歸還女方的手機、背包。當天下午 7 時許，男生將上述

物品帶至教官室，警員以其持有贓證物為由，將男生帶返警局

配合調查。後來，女方家長在警察局內堅持要對男生提出搶奪

罪的告訴，由於當時已屬夜間，男生表示希望等心情平復，隔

天再接受詢問，於是警方在翌日上午製作完警詢筆錄後，將男

生以涉犯搶奪罪名之刑罰法律，隨案護送至本院。 

雖然本案情節並不複雜，但閱卷時，仍舊被蒐證照片中男

生書包上兩個大字─「雄中」，以及女生制服上的「高雄女中」

等字樣所吸引。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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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次對談，便發現少年 H 的思慮清晰，對案發過程的描述

很有條理，靜下心後，也知道自己行為錯誤之所在。 

雖然少年 H 的行為，造成了被害人身心上的傷害，而且父

母親都不住在高雄，但是從他為了讀高中，隻身寄住在舅舅家

已經一年多，以往也沒有不良素行紀錄，平時生活作息與在校

表現皆正常等因素初步加以研判，本次應屬偶發事件，評估並

無立即介入的需保護性，在確認非行事實與家長對於案情沒有

意見後諭知責付。 

考量少年 H 當初的行為動機，是出於挽回感情，不過終究

造成被害人身心受創，法官遂批示審理單，請書記官向少年的

家長詢問，是否需要本院安排調解委員，協助雙方進行和解程

序，以減少對立。嗣經書記官電詢後回覆：少年母親表示，會

自行與被害人家長協調，暫無需法院安排調解。 

不到一週，便收到家長寄來的和解書，於是法官排訂 9 月

25 日開庭，通知少年、被害人與雙方家長。 

 

庭訊一開始，法官先徵詢被害人：是否願與少年 H 一起同

在法庭？被害人明確表達不想和少年 H 碰面，但同意讓少年母

親在場等意旨，法官遂請少年 H 先暫出庭外。 

接下來的庭訊過程，除了詢問兩人間關係與案發經過外，

法官詢問重點有三。首先，希望釐清少年取走手機、背包的目

的何在？根據被害人答稱：「（對於少年辯稱：他想藉由拿走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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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私人物品，達到讓妳跟他走、跟妳講話的目的，有何意見？）

沒有意見，他講的是對的。」等語，可以確認少年 H 當初的行

為動機，並不是在於取得相關財物的所有權，核其所為，應該

是成立強制，而非觸犯搶奪罪。其次，想聽聽被害人描述當初

選擇分手的理由。被害人表示：主要是因為彼此間個性不合，

加上大考將屆，希望全力準備衝刺。最後，則是確認被害人針

對本案訴追的態度。對此，被害人當庭表明不擬再追究的意

思，而被害人父親也當庭陳稱：少年年紀尚輕，願意給予自新

的機會，但希望莫再有跟蹤、騷擾等行止，也期待雙方不要再

碰面。少年母親聽完被害人與家長的陳述後，頻頻向對方表達

感謝之意。接著，讓被害人與父親先離開法庭，再點呼少年 H 入

庭。 

 

庭訊前，透過審閱少年事件個案調查報告得知：少年的家

庭結構健全，父親任職銀行中高階主管，工作十分忙錄，每天

返家時間已晚。母親原本是上班族，但自從妹妹出生後，便辭

職在家照顧家庭，家中經濟狀況無虞。 

少年的身心狀況正常，但心事似乎常常擺在心中不願表

達，會以壓抑方式因應，性情顯得較情緒化、自律能力不佳，

行為會以衝動方式爆發。另外，少年自信心較為低落，連帶導

致較缺乏安全感，害怕失去被愛的感覺，推斷可能與幼年成長

經驗有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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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初案母因為工作緣故，在少年 H 出生後，將其託給南部

的外婆照顧，迨生下案妹，始決定辭去工作專心照顧子女，而

此舉造成少年內心的不平衡，常會向母親詢問：為何要把自己

送到南部外婆家？為何不把案妹也送去外婆家？另外，從少年

H 的描述可以得知，幼年成長經驗中，總認為自己被「丟來丟

去」，覺得案母照顧自己與案妹的態度不同（根據家長表示：日

前全家到花蓮旅遊時，少年竟不願自己睡，而寧願與案母、案

妹擠一張床）。 

案父因忙於工作，少有時間管教子女，國一時，少年曾因

挑戰父母權威而遭案父責打，從此與父親間少有互動，而案母

既然辭職在家，管教重擔自然落到她的身上。由於案母管教態

度亦採取較為直接、命令的方式，導致母子互動關係欠佳，少

年屢有反抗頂嘴情形（就讀國中時，曾與案母吵架而離家 2

天，但少年僅在住家附近徘徊。就讀高中時，也曾因家長不願

購買手機，忿而離家出走 2 天，少年也是因無處可去，就在住

家頂樓或在附近公園遊蕩）。正因深植在少年內心極度渴望得到

母愛的心情，卻自覺母親偏心對案妹比較好，加上面臨青春期

追求自我獨立的想望，這種又愛又恨的矛盾複雜情緒，讓少年

覺得很受傷，也容易有失去被愛的不安全感。 

少年在國小、國中階段智育成績表現佳，但讀書心態較投

機、不夠腳踏實地，常在考前臨時抱佛腳便可獲得不錯的成

績，也因此讓少年養成此等心態來應付高中課業。然而，當前

就讀的高中所聚集者，皆是經過聯考篩選，智育表現非常優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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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同儕，上述投機方式顯然不適用。又因為高一上學期較沉迷

於打電動玩具，高一下學期將心思置於結交女友上，導致心性

不定、無心於課業，智育表現未臻理想，但是少年仍向少年調

查官表示希望繼續升學，且想要就讀法律系。 

少年與被害人交往年餘之後，被害人突然要求分手，讓少

年再度嚐到失去愛的痛苦，甚至回想起百般呵護女友度過難關

的努力付之東流，因而極力想挽回這段感情。 

幼年成長經驗，似乎深深烙印在少年的心靈，影響親子關

係的建立與其人格、心理發展。少年本性尚佳，平日表現尚稱

正常，但自律能力有待加強，歷經本案應能有所警惕，也應該

能從中學習到兩性交往應相互尊重的經驗。審酌事後已與被害

人達成和解，且本案係少年自律欠佳的偶發事件，因此，少年

調查官提出裁定不付審理予以告誡的建議。 

 

少年 H 入庭後，法官並未再針對本案事實多作訊問，而是

先告誡不得再對被害人有跟蹤、騷擾之舉，獲得少年 H 承諾

後，接著詢問大學入學推甄、學測舉行日期（分別為 1 月底、7

月初）。隨後，要求少年 H 返家思考三個問題，希望他靜下心

來跟自己對話，也期待能夠找機會與父母親暢談，當尋覓獲得

答案後，撰寫成書面報告，在下次開庭時庭呈。此外，告知少

年 H 跟家長，為了因應案件的行政管考，會在 11 月底或 12 月

初排訂一次庭期，但囑咐少年 H，屆時若忙於準備推甄資料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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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，可來信表明請假意旨，該次庭期便可無庸到庭。法官另

預告將會在推甄結束後即明年 2 月初開庭，到時侯，會檢視報

告內容是否用心撰寫。而法官所提出的問題如下：第一、是否

知道當初被害人為什麼要選擇跟你分手？二、唸法律的目的何

在？三、當年母親為何不把妹妹也送到外婆家？ 

當初會採取提問的方式，主要是考量少年 H 智識能力佳，

具有反省能力，若藉由此等途徑讓少年自行摸索、尋找答案，

進而解開他與父母親之間矛盾情緒，應該會比單純灌輸法律常

識更加有用。 

 

12 月初所排訂的庭期，少年 H 依照上次庭訊時所交代方

式，來信提出請假的聲請。只不過，法官有點擔心，不知道他

是否有遵守不再騷擾被害人的承諾，於是指示書記官透過電話

向被害人家長詢問上情。據被害人父親回應：自從上次庭訊

後，少年 H 已不再出現跟蹤或藉故接近等行為，並補充說明：

被害人的情緒與心情，也日漸平復當中。 

隔年 2 月 5 日，少年 H 與家長到庭時，提出一份完整的書

面，法官閱畢，認為少年 H 確實有用心思考過上述三個問題，

了解到自己的缺點，思考法律人的工作內容，並透過與母親的

懇談中，了解當年選擇將他交給外婆照顧的苦衷而釋懷。接

著，法官當庭播放「天使的故事」2投影片與少年分享，希望藉

由這則投影片，喚起少年 H 重視並珍惜手邊所擁有的一切，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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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能利用自己的優勢，開創出屬自己的未來。 

 

最後，法官以少年 H 雖然觸犯刑法第 304 條第 1 項強制罪

名之刑罰法律，但衡酌其欠缺需保護性，少年司法無積極介入

必要，臚列相關理由撰寫不付審理之裁定3，後來被害人與家長

接到裁定，對於此項結論，也沒有提出抗告，案件至此告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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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為避免讀者透過各種管道蒐尋本案當事人個資，故刻意將年度加以遮掩。 
2 這是一則友人提供的投影片，內容大致描述：有兩位遊歷人間的天使，到

了一個有錢人的家中借宿，這家人對天使們很不客氣，又不准他們住在大

宅的客房。於是，他們只能住在冰冷的地牢。當天使們在堅硬的地板上準

備床舖時，大天使發現牆上有個洞，便主動把洞修補好。小天使不明白原

因，但大天使解釋道：「凡事不可單看表面。」後來，大小天使又來到一對

很窮的農夫夫婦家中歇息，這對夫婦非常熱情的款待天使，把僅有的一點

點食物都拿出來分享，晚上，農夫夫婦還讓天使們睡在他們自己的床上，

而自己則到稻草堆上。第二天早上，天使們發現農夫夫婦抱頭痛哭，原

來，他們賴以為生的乳牛，已經躺在田野死去。小天使非常憤怒，向大天

使問道：「你怎可讓這悲慘的事發生？第一個人什麼都有，你偏偏幫他的忙

把洞補起來；而第二家人沒有什麼，仍願意分享他們的一切，你卻偏讓他

們的牛死去。這是什麼道理！」大天使說：「凡事不可單看表面。」繼續解

釋：我們住在大宅的地牢時，我從牆洞發現有黃金。既然，那個有錢人這

麼貪心又不願分享財富，我便把它封住，讓他找不到。至於昨晚呢，我們

在農夫的床上睡著時，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，我才用那頭牛代替。所

以，凡事不可單看表面。因此，當你覺得難以入睡，請你想想那些無床可

睡，無家可歸的人。當你擠身車龍、心急如焚時，不要絕望，這世界有些

人連駕車的機會都沒有。當你今天的工作不如意，想想一個已經三個月沒

有工作的人。當你對逝去的感情絕望時，想想一個從來都不知道愛人和被

愛的感覺的人。當你抱怨又要過一個沉悶的週末時，想想一個經濟拮据的

婦人，每週工作七天，每天工作十二小時，時薪不過一百元，還要養活一

家數口。當你的汽車在荒郊野外熄火，要走到老遠才可能找到人幫忙，想

想一個下肢癱瘓的人，多渴望可以走這段路。當你照鏡時，發現一根新的

白髮，想想一個正經歷化療的癌症病人，多想有頭髮可以細看。當你覺得

自己被騙，生命沒有意義，請你懷著感恩的心，因為有些人根本沒有這麼

長的生命去經歷這些（以上文字內容摘錄自網路）。 
3 此舉背後還有另一層面的思考：假如採納少年調查官的建議，當庭諭知：

「本件不付審理，少年應予告誡」，固然可以當庭用宣示筆錄代替裁定，節

省不少書寫裁定的辛勞，但少年必須等到執行完畢後 2 年，才能塗銷前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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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-1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）。相反的，如果採取本案結

案方式（即撰寫不付審理裁定），則少年可以在案件確定後立刻塗銷前科。

當初考慮到少年 H 即將進入大學就讀，且本案事後已獲得被害人寬宥，而

少年 H 對於法官的提問也已深入思考，雖然要花一些時間構思理由並撰寫

裁定，但最終還是決定選擇對他較有利的方式結案。 


